
关于开源安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第六次分红的公告

开源安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于

2019 年 11 月 26 日成立。根据《开源安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

产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资管合同”）的约定，经计算并由托管人兴

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，决定按照总金额分红方式向投资者进行

第六次收益分配，管理人将在本集合计划分红权益登记日计提业绩

报酬。

一、 收益分配对象

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。

二、 收益分配方案

本集合计划按照总金额分红的方式合计派发红利 929,506.88 元，

本集合计划总份额 37,180,275.21 份，本次向投资者每份额派发红利

0.025 元。如因份额净值变动等客观原因，管理人有权根据除权除息

日本集合计划份额净值情况适当调整本次分红的具体金额和比例，

以满足资管合同关于收益分配的约定。

三、 收益分配时间

（一）权益登记日、除权除息日（R 日）：2025 年 11 月 26 日

（二）现金红利发放日、红利再投确认日：2025 年 11 月 27 日

四、 收益分配办法

（一）投资者可选择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；投资者未作选择



的，按现金分红方式分配；投资者可在本集合计划存续期内除分红

权益登记日之外的时间申请变更收益分配方式。

（二）投资者获得的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份额保留到小数点

后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，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计入本集合计划资

产的损益。

（三）投资者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，现金红利将于 2025 年 11

月 28 日自本集合计划托管户划出，2025 年 12 月 1 日起可以办理查

询业务；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的，现金红利按除权除息日净值折

算成相应的集合计划份额，计入投资者所持份额总额，红利再投资

份额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确认，2025 年 11 月 28 日起可以办理查

询业务。

五、 税收与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

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，与

收益分配相关的税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；收益分配选择红利再

投资的，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参与费。

六、 咨询方式：

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相关事宜：

（一）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：95325

（二）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：www.kysec.cn

特此公告。

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20 日

http://www.kysec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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